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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接受捐赠协议书

甲方（捐赠方）：                             
乙方（受赠方）：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为促进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育事业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及《基金会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甲方自愿向乙方捐赠财产，用以支持乙方事业的发展，并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bookmark: OLE_LINK1]第一条 甲方自愿向乙方捐赠财产              人民币，用于以下捐赠用途（请进行选择）。捐赠财产资助对象、资助标准及使用办法由甲、乙双方及使用方共同商定。
1.非限定用途	
2.限定用途：用于/设立                     项目（用途作出具体限定，由相关方根据实际情况统筹安排）具体用途从以下选项中选择（可多选，在□内打“√”）
[bookmark: _GoBack]（□人才培养 □教师队伍建设 □学科建设 □校园建设 □文化活动 □社会公益服务 □其他             ）
第二条 甲、乙双方约定由              为具体执行方和使用方。
第三条 捐赠财产的交付时间及方式：
（一）交付时间：甲方承诺按下列第     种方式支付捐赠财产。
1.一次性支付：在          年       月       日以前，将该笔捐款汇入乙方账户。
2.分期支付：自  /    年起至  /    年止，分  /    期支付。
分别为     /       ，于每年的  /    月底前支付完毕。
（二）付款方式：银行汇款（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南湖大道支行，行号：105521000764账户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账号：42001237045053000372）
第四条 甲方应在约定期限内将捐赠财产交付乙方，并协助乙方办理相关手续。乙方收到甲方捐赠财产后，出具合法有效的财务接收凭证，向甲方颁发捐赠荣誉证书。
第五条 乙方需妥善管理和使用捐赠财产。其中捐赠款的    作为管理费，用于乙方业务活动、日常管理等开支。 
第六条 乙方按照约定的用途合理使用捐赠财产，不得擅自改变捐赠财产的用途。如果确需改变用途的，应当征得甲方同意，并签订有关变更使用协议。
第七条 乙方须定期向甲方报告捐赠财产使用情况并接受甲方的监督。
第八条 项目结项后，如有结余款，乙方有权利将结余款用于目的相近的其他慈善项目或者乙方设立的非限定性项目中。
第九条 本协议中涉及的“科研成果和知识产权”归属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第十条 双方均应严格遵守本协议的约定，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的，另一方有权要求对方改正，并赔偿因此造成的损失；违约行为系不可抗力原因造成的，双方均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第十一条 本协议经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的管辖和保护。本协议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或按下列第 1 种方式解决：
1、提交  武汉  仲裁委员会仲裁；
2、依法向 乙方所在地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十二条 本协议一式肆份，甲乙双方各执贰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                         乙方：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育
（盖章）                              发展基金会（盖章）
法定（授权）代表人：           法定（授权）代表人：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027－88386077
签订时间：                     签订时间： 
办公地址：武汉市·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南湖南路182号中原楼611                   邮政编码：430073
电话/传真：86-27-88386077                              电子邮箱：zueljjh@zuel.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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